
論過失侵害利益之侵權責任： 

區別權利侵害與利益侵害的困境與突破 

陳聰富 

Ȳ摘要ȳ 

我國侵權行為法之基本規範為民法第 184條，在立法上採取德國模式，

ୢϷ權利侵害與利益侵害，在學說上雖有爭議，但實務上近年來ϐ予肯定Ȅ

所生爭議者為，在權利侵害與利益侵害之要件ୢϷ下，對於過失侵害利益Ȟ即

過失侵害純粹經濟上損失ȟ之案例，在我國法上何時成立侵權責任Ȅ 

近年來，我國實務上陸續出現此等難題，如金錢損害案ȃ蚵農受損案ȃ

自殺造成凶宅案及建築物瑕疵案等，在學界引起熱烈討論Ȅ本文參照德國法

上的ี展，探討權利擴大化及ȶ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ȷ理論等案例，重

新檢討我國案例Ȅ基於民法第 184條第 1後段規定的目的及功能，本文認

為我國為解決過失侵害他人利益之案型，除採取擴大權利之概念外，應善用

民法第 184條第 1後段之規定，作為侵權行為法規範漏洞的填補方式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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